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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中广核技

证券代码：000881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住所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81号院 3号楼 13层 12A01

一致行动人一：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深南大道 2002号中广核大厦北楼 23楼

一致行动人二：上海日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通讯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嘉罗公路 2019号

一致行动人三：南通南京大学材料工程技术研究院

住所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崇川路 58号南通科技园

一致行动人四：深圳中广核一期核技术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通讯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

一致行动人五：陈晓敏

住所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

一致行动人六：温州科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 /通讯地址：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场大道 5477号 201室

一致行动人七：黄志杰

住所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签署日期：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

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中广核技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中广核

技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

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

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大连国际

、

上市公司

、

公司 指 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原中国大连国际合作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广核集团 指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中广核核技术 指 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高新核材 指 中广核高新核材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沃尔 指 深圳中广核沃尔辐照技术有限公司

中科海维 指 原名称为中广核中科海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现已更名为中广核辐照技术有限公司

中广核达胜 指 中广核达胜加速器技术有限公司

中广核俊尔 指 中广核俊尔新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特威 指 中广核三角洲集团

（

苏州

）

特威塑胶有限公司

湖北拓普 指 中广核拓普

（

湖北

）

新材料有限公司

发展基金 指 深圳中广核一期核技术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中广核资本 指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合鑫信托 指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合鑫信托金融投资项目

1701

期资金信托

达胜热缩

、

达胜热缩材料 指 江苏达胜热缩材料有限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大连国际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高新核材

100%

股权

、

深圳沃尔

100%

股权

、

中科海

维

100%

股权

、

中广核达胜

100%

股权

、

中广核俊尔

49%

股权

、

苏州特威

45%

股权

、

湖北

拓普

35%

股权

，

同时募集配套资金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

亿元

注：本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如有差异，这些差异因四舍五入造成。

第一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中广核核技术

公司名称 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81

号院

3

号楼

13

层

12A01

法定代表人 侯俊峰

注册资本

186,890

万人民币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成立时间

2011

年

06

月

23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5768651467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技术进出口

、

贸易进出口

、

代理进出口

；

销售仪器仪表

；

投资管理

、

资产管理

。（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

开展经营活动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营业期限

2011

年

06

月

23

日至

2061

年

06

月

22

日

股东 深圳市能之汇投资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81

号院

3

号楼

13

层

12A01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侯俊峰 男 执行董事 中国 深圳 否

中广核核技术与中广核资本、合鑫信托的股权关系如下：

（二）中广核资本

公司名称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深南大道

2002

号中广核大厦北楼

23

楼

法定代表人 张启波

注册资本

100,000

万人民币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成立时间

2011

年

12

月

1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5879130435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

、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以上不含证券

、

保险

、

基金

、

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项目

）；

能源项目

投资

、

投资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营业期限

2011

年

12

月

16

日至

2061

年

12

月

16

日

股东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深南大道

2002

号中广核大厦北楼

23

楼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林坚 男 董事长 中国 深圳 否

张启波 男 董事

、

总经理 中国 深圳 否

林华 男 董事 中国 深圳 否

姚威 男 董事 中国 深圳 否

陈文正 男 董事 中国 深圳 否

方春法 男 董事 中国 深圳 否

胡焰明 男 董事 中国 深圳 否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合鑫信托金融投资项目 1701期资金信托》是中广核资本委托给受托人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由受托人

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将信托资金加以运用的资金信托。截止本报告书披露日，合鑫信托已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中广核核技术与中广核资本、合鑫信托的股权关系详见本报告书“第一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之“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

况”之“（一）中广核核技术” 。

（三）上海日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日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 上海市嘉定区嘉罗公路

2019

号

法定代表人 徐洪杰

注册资本

2,710

万人民币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

成立时间

1990

年

08

月

15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4133641012B

经营范围

核素生物制品

、

辐射改性新材料和辐照装置

、

核仪器仪表等应用科技产业的投资

，

核技术

、

核物

理

、

核工程专业领域内开展技术开发

、

技术转让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营业期限

1990

年

08

月

15

日至

2040

年

08

月

13

日

股东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通讯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嘉罗公路

2019

号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徐洪杰 男 董事长 中国 上海 否

房庆强 男 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吴冠原 男 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刘卫 男 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孙曦东 男 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王建强 男 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王津 男 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四）南通南京大学材料工程技术研究院

公司名称 南通南京大学材料工程技术研究院

住所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崇川路

58

号南通科技园

法定代表人 孟祥康

开办资金

200

万元

企业性质 事业单位法人

成立时间

2010

年

6

月

1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206004675472884

经营范围

开展科技研究

，

促进产业发展

、

新材料技术研发

、

成果转化和项目产业化

，

打造应用技术研究院

、

行业技术研发和人才培训载体

，

创新型科技企业培育和发展

，

构建产

、

学

、

研紧密结合的科技创新

平台

。

举办单位 南通市科学技术局

通讯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崇川路

58

号南通科技园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孟祥康 男 其他 中国 南京 否

陆洪彬 男 其他 中国 南京 否

（五）发展基金

公司名称 深圳中广核一期核技术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注册地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前海鹏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

2015

年

07

月

2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49838033J

经营范围

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

开展股权投资和企业上市咨询业务

、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

（

以上

均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

；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

；

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

业务

）；

股权投资

；

创业投资业务

；

受托管理创业投资企业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

；

创业投资咨询

业务

；

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

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

；

投资咨

询

（

不含限制项目

）。（

以上各项根据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

，

依法取得相

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

）

合伙期限

2015

年

07

月

27

日至

2023

年

07

月

27

日

合伙人

深圳市前海鹏则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

深圳市前海众核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

达胜热缩和魏建良等

44

名自然人

通讯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张宸 男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中国 上海 否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发展基金的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如下：

普通合伙人深圳市前海鹏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最终穿透至刘创、雷婧、袁新华、吴凌菲、廖新晨 5名自然人；

有限合伙人达胜热缩最终穿透至肖峰、马小丽、朱建新 3名自然人；

有限合伙人深圳市前海众核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深圳众合长盈投资基金”契约式基金）最终穿透至黄志杰、肖海波、张磊、周良

梁、谷远来，共计 5名自然人；

剩余有限合伙人均为自然人，最终穿透至钟鸣、谭振兴、廖德生、李德明、张宇田、李葆青、姜彤、陈勇、张辉军、王君、刘斌、魏建良、苏忠

兴、陆惠岐、吴凤亚、丁建宏、魏兰、单永东、张定乐、陈林、徐红岩、马孟君、李瑞、范燕萍、潘剑峰、陈建青、张雪良、王建新、赵光国、吕燕、孙

军、高健、俞江、侯志强、周长明、董俊凯、李霞娟、蒋琦、沈锋、吴翰、张文龙、朱云超、万勇军、吴洪彦，共计 44名自然人。

（六）陈晓敏

姓名 陈晓敏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30303197008******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

通讯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园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否

（七）温州科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温州科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场大道

5477

号

201

室

法定代表人 陈晓敏

注册资本

498

万人民币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成立时间

2011

年

04

月

21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303573974814X

经营范围 投资信息

（

不含证券

、

期货

、

金融信息

）

咨询服务

。

营业期限

2011

年

04

月

21

日至

9999

年

09

月

09

日

股东 谷远来

（

36.47%

）

及其它

42

名自然人股东

通讯地址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场大道

5477

号

201

室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陈晓敏 女 董事长 中国 上海 否

朱春光 男 董事 中国 淮安 否

张磊 男 董事 中国 温州 否

郑京连 男 董事 中国 温州 否

左绍文 男 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周良梁 男 董事 中国 杭州 否

缪丽琴 女 董事 中国 温州 否

黄志永 男 经理 中国 六安 否

（八）黄志杰

姓名 黄志杰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30106196511******

住所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通讯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股权、资产、业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一）股权关系

各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关系详见本报告书“第一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之“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

（二）资产关系

各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法人）均为独立法人，各自独立运营。

（三）业务关系

企业之间经营上独立。

（四）人员关系

陈晓敏任温州科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四、一致行动关系

1、中广核核技术与中广核资本受同一主体控制为法定一致行动关系。

2、2015年 11月 26日，中广核核技术与苏州德尔福商贸有限公司等 44名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发展基金签订《一致行动协议》，约定

对上市公司享有的所有表决权及其委派的董事或控制的其他股东（如有）对大连国际享有的所有表决权，包括根据上市公司届时有效的

及其后修改的组织大纲与章程所享有的任何表决权，以及出具和签署任何与上市公司相关的法律文件，均应按照中广核核技术的意见行

使。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持续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之日起的第三十六个月末（2020年 1月 31日），期满后除非有任

何一方书面确认终止，否则本协议应自动无限制地延续有效。

根据上述协议，中广核核技术与上海日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南通南京大学材料工程技术研究院、深圳中广核一期核技术产业发展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晓敏、温州科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黄志杰仍保持一致行动关系。

第二章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和目的

（一）终止一致行动关系

2015年 11月 26日，中广核核技术与苏州德尔福商贸有限公司等 44名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发展基金签订《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对

上市公司享有的所有表决权及其委派的董事或控制的其他股东（如有）对大连国际享有的所有表决权，包括根据上市公司届时有效的及

其后修改的组织大纲与章程所享有的任何表决权，以及出具和签署任何与上市公司相关的法律文件，均应按照中广核核技术的意见行使。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持续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之日起的第三十六个月末（2020 年 1 月 31 日），期满后除非有任何

一方书面确认终止，否则本协议应自动无限制地延续有效。

自前次简式权益变动报告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广核核技术收到邢东剑、苏州君胜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资达股权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健、叶启捷、俞江、江苏达胜热缩材料有限公司、肖林、南通海维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明亮、刘斌、科维（南

通）机械有限公司发出的书面终止一致行动关系的函件，根据上述《一致行动协议》的规定，上述一致行动关系终止。

单位：股

股东名称

/

姓名 解除一致行动关系时间

解除一致行动时持股

数量

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

邢东剑

2020

年

7

月

22

日

505,476 0.05%

苏州君胜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2020

年

7

月

22

日

754,540 0.08%

苏州资达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2020

年

7

月

22

日

1,339,976 0.14%

高健

2020

年

7

月

22

日

1,840,860 0.19%

叶启捷

2020

年

7

月

22

日

1,890,488 0.20%

俞江

2020

年

7

月

22

日

3,780,977 0.40%

江苏达胜热缩材料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2

日

34,921,194 3.69%

肖林

2021

年

1

月

21

日

98,566 0.01%

南通海维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21

日

99,024 0.01%

明亮

2021

年

1

月

21

日

202,819 0.02%

刘斌

2021

年

1

月

21

日

1,581,871 0.17%

科维

（

南通

）

机械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21

日

4,566,089 0.48%

合计

-- 51,581,880 5.44%

（二）司法过户

根据中广核核技术与陈晓敏、黄志杰、温州科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包秀杰、上海云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科荣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合称“中广核俊尔原小股东” ）签署的《资产重组之利润保障协议》、承诺函及相关合同约定，中广核俊尔

2017年度和 2018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中广核俊尔原小股东应履行向上市公司补偿股份、返还分红款项的义务。因中广核俊尔原小股东

未及时履行义务，中广核核技术已代中广核俊尔原小股东补偿了相应股份。中广核核技术据此向北京仲裁委提出仲裁，诉请中广核俊尔原

小股东偿付中广核核技术代偿的股份，2019年 12月 31日，经北京仲裁委员会裁决，陈晓敏、黄志杰、温州科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包秀杰、

上海云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科荣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向中广核核技术偿还已为其代偿的股份，分别为 6,344,787

股、1,042,994股、391,170股、217,338股、695,330股、457,454股。2020年 9月 10日，上述 9,149,073股股份完成司法过户，约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的 0.9677%。

（三）集中竞价减持

合鑫信托于 2020年 11月 9日通过竞价交易减持上市公司 65万股 A股股票，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0688%；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

通过竞价交易减持上市公司 62.4万股 A股股票，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0660%，本次减持后合鑫信托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二、未来 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深圳中广核一期核技术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因合伙期限即将到期申请解散，预计在 2021年年内完成清算注销工作并

采取非现金分配方式，在确定进入解散清算程序及解除与中广核核技术的一致行动关系后将及时通知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除此以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未来增持或者减持上市公司股票的计划，未来 12 个月内，若信息披露人增持或者减

持上市公司股份，将严格按照《证券法》、《收购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章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434,867,742股 A股股票， 约占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45.99%

（前次简式权益变动报告详见于 2020年 4月 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告）；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 383,381,984股 A股股票，约占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40.55%。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系终止一致行动关系、司法过户、集中竞价交易等事项综合导致。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关系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229,353,948 24.26%

2

陈晓敏

62,423,759 6.60%

3

深圳中广核一期核技术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59,464,627 6.29%

4

江苏达胜热缩材料有限公司

34,921,194 3.69%

5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12,557,084 1.33%

6

黄志杰

10,261,590 1.09%

7

科维

（

南通

）

机械有限公司

4,566,089 0.48%

8

温州科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3,848,555 0.41%

9

俞江

3,780,977 0.40%

10

上海日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3,361,791 0.36%

11

叶启捷

1,890,488 0.20%

12

高健

1,840,860 0.19%

13

刘斌

1,581,871 0.17%

14

苏州资达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1,339,976 0.14%

15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合鑫信托金融投资项目

1701

期资金信托

1,274,000 0.13%

16

苏州君胜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754,540 0.08%

17

南通南京大学材料工程技术研究院

740,508 0.08%

18

邢东剑

505,476 0.05%

19

明亮

202,819 0.02%

20

南通海维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99,024 0.01%

21

肖林

98,566 0.01%

合计

--- 434,867,742 45.99%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中广核核技术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质押 冻结

1

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流通股

229,353,

948

股

；

限售股

9,149,073

股

238,503,021 25.23% 0 0

2

深圳中广核一期核技术产业发展基

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流通股

59,464,627 6.29% 0 0

3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流通股

12,557,084 1.33% 0 0

4

上海日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限售股

3,361,791 0.36% 0 0

5

南通南京大学材料工程技术研究院 限售股

740,508 0.08% 0 0

6

温州科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限售股

3,457,385 0.37% 884,401 829,832

7

黄志杰 限售股

9,218,596 0.98% 2,358,120 2,212,621

8

陈晓敏 限售股

56,078,972 5.93% 56,078,972 13,459,909

合计

--- --- 383,381,984 40.55% 59,321,493 16,502,362

第四章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合鑫信托于 2020年 11月 9日通过竞价交易减持上市公司 65 万股 A 股股票，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0688%，交易均价为 8.87 元 /

股；于 2020年 11月 10日通过竞价交易减持上市公司 62.4万股 A股股票，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0660%，交易均价为 8.83 元 / 股。本次

减持后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合鑫信托金融投资项目 1701期资金信托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其它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五章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事项

2020年 3月 11日中广核核技术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提请中广核俊尔原少数股东补偿中广核核技术代偿的 2018年度应

补偿上市公司股份 19,408,951股及分红款、税费等相关款项。2020年 8月 4日，北京仲裁委员裁决中广核俊尔原少数股东陈晓敏、黄志杰、

温州科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包秀杰、上海云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科荣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向中广核核技术补偿

已为其代偿的股份及分红款、 税费等相关款项， 偿还的股份数量分别为 13,459,909 股、2,212,621 股、829,832 股、461,061 股、1,475,080 股、

970,448股，合计 19,408,951股。目前本裁决正在由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上述股份已被冻结。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也不存在根据中国证

监会或深交所规定应披露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与签署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对本报告书签署声明，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责任。

第六章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各信息披露义务人（法人）营业执照和身份证明文件（自然人）；

（二）各信息披露义务人（法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本报告书所提及的有关合同、协议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二、备查文件的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于中广核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2002号中广核大厦 16层） 供投资者查阅。 投资者也可以到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__

� � �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__

� � � �上海日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__

� � � �南通南京大学材料工程技术研究院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__

� � � �深圳中广核一期核技术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温州科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__

� � � �黄志杰： 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陈晓敏：_______________�

� � � �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__

� � �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__

� � � �上海日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__

� � � �南通南京大学材料工程技术研究院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__

� � � �深圳中广核一期核技术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温州科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__

� � � �黄志杰： 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陈晓敏： _______________�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辽宁省大连市

股票简称 中广核技 股票代码

00088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紫 竹 院 路

81

号 院

3

号 楼

13

层

12A01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境内

、

境外其

他上市公司持股

5%

以上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有境内

、

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赠与 其他

√ （

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

：434,867,742

股

持股比例

：45.99%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

：383,381,984

股

持股比例

：40.55%

变动比例

：5.44%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

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深圳中广核一期核技术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因合伙期限即将到期申请解散

，

预计在

2021

年年内完成清算

注销工作并采取非现金分配方式

，

在确定进入解散清算程序及解除与中广核核技术的一致行动关系后将及时通知上市公司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除此以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未来增持或者减持上市公司股票的计划

，

未来

12

个月内

，

若信息披露人

增持或者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

将严格按照

《

证券法

》、《

收购办法

》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合鑫信托金融投资项目

1701

期资金信托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通过竞价交易减持上市公司

65

万股

A

股股票

，

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0688%，

交易均价为

8.87

元

/

股

；

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通过竞价交易减持上市公司

62.4

万股

A

股股票

，

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0660%，

交易均价为

8.83

元

/

股

。

本次减持后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合鑫信托

金融投资项目

1701

期资金信托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

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

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

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__

� � �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__

� � � �上海日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__

� � � �南通南京大学材料工程技术研究院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__

� � � �深圳中广核一期核技术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温州科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__

黄志杰： 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陈晓敏： _______________�

证券代码：603869� � �证券简称：新智认知 公告编号：临 2021-004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止本公告日，新奥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4,507,2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8%。本次解除质押

后，新奥控股无质押股份。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今日收到股东新

奥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控股” ）通知，新奥控股将其持有的

本公司 14,507,200股股份办理了解除股票质押的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东解除股份质押的情况

股东名称 新奥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14,507,200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99.9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88%

解质时间

2021

年

1

月

21

日

持股数量

14,507,253

股

持股比例

2.8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0%

（注： 前次股东质押情况， 详情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相关公告内容）

二、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新奥控股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4,507,253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2.88%。本次解除质押后新奥控股无质押股份。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玉锁先生通过新奥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天津亿恩锐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宿迁新毅德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新奥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 新奥控股直接持有和间接控制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262,816,899�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52.09%。本次解除质押后，王玉锁先生控制的股份累计质押 62,

467,77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23.77%，占公司总股本的 12.38%，具体详情如

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本次解质前累

计质押数量

本次解质后累

计质押数量

质押股份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质押股份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新奥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

176,841,072 62,467,770 62,467,770 35.32% 12.38%

北京亿恩锐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31,041,252 0 0 0.00% 0.00%

宿迁新毅德辉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21,760,879 0 0 0.00% 0.00%

新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8,666,443 0 0 0.00% 0.00%

新奥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4,507,253 14,507,200 0 0.00% 0.00%

特此公告。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0096� � � �证券简称：云天化 公告编号：临 2021-019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01月 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总部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894,404,247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8.65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段文瀚先生主持，会议

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1人，出席 5人，董事 Ofer� Lifshitz（奥夫?里弗谢茨）先生、董

事 Yaacov� Altman（雅科夫?阿特曼）先生、独立董事李红斌先生、独立董事时雪松

先生、独立董事郭鹏飞先生、独立董事王楠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 7 人，出席 5 人，监事万崇先生、监事黄河龙先生因工作原因

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钟德红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崔周全先生，

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尹敬东先生，副总经理师永林先生，副总经理易宣刚先生，

纪委书记李建昌先生，副总经理郭成岗先生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94,395,247 99.9989 9,000 0.0011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

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57,308,214 99.9842 9,000 0.0158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无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杰群、杨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0096� �证券简称：云天化 公告编号：临 2021-020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公司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召开的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未解锁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据此，公司决定回购注销 11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 717,592 股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公司注册资本预计减少 717,592 元，将由 1,838,

113,739元减至 1,837,396,147元。

二、需债权人知悉的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份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

到公司通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

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

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

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

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

件。债权申报具体如下：

1. 债权申报日期：2021 年 1 月 22 日至 2021 年 3 月 7 日。 采用信函方式申报

的，申报日以寄出日为准，请寄出时电话通知公司联系人。

2.债权申报登记地点：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路 1417号

3.邮编：650228

4.联系人：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5.联系电话：0871-64327177

6.传真：0871-64327155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3979� � � �证券简称：金诚信 公告编号：2021-008

证券代码：113615� � � � �证券简称：金诚转债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

“金诚信” ）控股股东金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诚信集团” ）直接持

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42,519,04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57%。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金诚信集团计划自 2020 年 9 月 24 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大

宗交易、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直接持有的

金诚信股份，减持数量合计不超过 23,336,336股（若减持期间金诚信有送股、配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减持比

例不超过金诚信股份总数的 4%。其中，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

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金诚信股份总数的 1%；采用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金诚信股份总数的 2%，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的规定，大宗交易的受让方在受让股份后 6 个月内，不得转让所受让

的公司股份。本次减持的价格将按照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详见

公司于 2020年 9月 24日发布的 《金诚信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

编号：2020-066）。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1 年 1 月 21 日，上述减持期间已经过半，金诚信集团根据减持计

划已于 2020年 11月 10日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834,08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详见公司于 2020年 11月 12日发布的《金诚信关于控

股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7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此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截至本次减持计划披露日（2020年 9月 24日）前，金诚信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鹰潭金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鹰潭金诚” ）、鹰潭金信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鹰潭金信” ）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金诚信集团

5%

以上第一大股东

277,523,556 47.57%

IPO

前取得

：

272,470,145

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

：

5,053,411

股

鹰潭金诚

5%

以下股东

13,403,481 2.30% IPO

前取得

：

13,403,481

股

鹰潭金信

5%

以下股东

12,580,930 2.16% IPO

前取得

：

12,580,930

股

注：以上 IPO 前取得的股份数量随公司 2015年及 2016年资本公积转增股

份方案的实施而相应增加。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金诚信集团

277,523,556 47.57%

股权控制关系

鹰潭金诚

13,403,481 2.30%

受同一主体控制

鹰潭金信

12,580,930 2.16%

受同一主体控制

合计

303,507,967 52.03%

一

注：公司控股股东金诚信集团持有鹰潭金诚 65.18%的股权、持有鹰潭金信

59.55%的股权，故金诚信集团、鹰潭金诚、鹰潭金信为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前

直接持股比例合计为 52.03%。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控股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

股

）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间

（

元

/

股

）

减持总金额

（

元

）

当前持股数量

（

股

）

当前持股

比例

金诚信集

团

5,834,085 1%

2020/10/23 ～

2021/1/21

大宗交

易

11.50 -11.50 67,091,977.50 242,519,049 41.57%

注：1、上述减持期间内，金诚信集团未通过集中竞价交易进行减持。

2、本次减持计划外，金诚信集团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通过协议转让方式

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9,170,4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0年 11月 20日发布的 《金诚信关于控股股东拟通过协议转让公

司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75）及《金诚信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

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金诚信集团本次减持所获资金将用于归还金诚信集团的部分股份质押融

资及部分其他融资贷款，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持续经营等产生影响。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后续减持的具体实施存在不确定性风

险，金诚信集团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况择机决定是否全部或部分实

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控股股东将严格遵守 《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并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3398� � � �证券简称：邦宝益智 公告编号：2021-012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1月 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汕头市潮汕路金园工业城 13-09片区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36,440,995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12.3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广东邦宝益智

玩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锭辉先生主持，以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林卫忠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全体高管列席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豁免公司实际控制人自愿性股份锁定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6,430,695 99.97 10,300 0.03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

关于豁免 公司实际 控制

人自愿性股份锁定承诺的

议案

》

10,187,538 99.90 10,300 0.1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1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骏、吴晓

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未讨论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没有列入会议议程的事项，本次股东大

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2、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见证意见。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21 日


